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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促使国内旅游景区健康、持续和稳定发展，规范化建设旅游景区游客中心，以保障游客的相关权

益，提高景区的服务水平，营造一流的旅游环境，特制定本标准。

Ⅱ



1范围

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游客中心的设置要求、设施配备及服务的内容、形式和管理办法。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各类旅游景区中的游客中心。

2规范性引用文件

LB／T 011—2011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775--2003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8973--2003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JGJ 50 2001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景区tourist attraction

以旅游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或地域。本标准中旅游景区是指具有参观

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功能，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该管理

区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地域范围。包括风景区、文博院馆、寺庙观堂、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

区、主题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以及工业、农业、经贸、科教、军事、体育、文

化艺术等各类旅游景区。

3．2

游客中心tourist centre

旅游景区内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游程安排、讲解、教育、休息等旅游设施和服务功能的专门场所，

属于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所提供的服务是公益性的或免费的。

3．3

基本游客服务basic tourist service

基本游客服务主要指免费为游客提供的必要服务，包括厕所、寄存服务、无障碍设施、科普环保书籍

和纪念品展示。

3．4

旅游咨询tourist consultation

为游客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包括景区及旅游资源介绍、景区形象展示、区域交通信息、游程信息、

天气询问、住宿咨询、旅行社服务情况问询及应注意事项提醒。

3．5

旅游投诉tourist complaint

旅游者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的对旅游服务质量不满意的口头或书面上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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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旅游管理tourist management

对游客中心服务半径范围内的各类旅游事物及游客中心本身进行管理，包括旅游投诉联网受理、定

期巡视服务半径范围、紧急救难收容及临时医疗协调，以及设置游客服务中心服务项目公示牌。

3．7

其他游客服务other tourist∞rvice

雨伞租借、手机、摄(照)像(相)机免费充电、小件物品寄存、失物招领、寻人广播服务；电池、手机充

值等旅游必需品售卖服务；邮政明信片及邮政投递、纪念币和纪念戳服务；公用电话服务，具备国际、国

内直拨功能，移动信号全覆盖，信号清晰；有条件的，提供医疗救护服务，设立医务室，配专职医护人员，

备日常药品、氧气袋、急救箱和急救担架。

4总则

4．1游客中心的配建设施，应与其服务质量等级相对应。

4．2游客中心的建设，应符合旅游景区总平面布局要求。

4．3 A级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建设与服务除符合本标准外，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的规定。

5选址

5．1游客中心选址应与已批复的景区总体规划协调。不破坏景区景观。

5．2游客中心应设置在能直接进入主要景区、地质稳定、地势平坦、便于接人基础设施的地区。

6类型

6．1 大型游客中心：5A级旅游景区中年服务游客量60万(含)人次以上的游客中心。

6．2中型游客中心：4A级和3A级旅游景区中年服务游客量30万～60万(含)人次的游客中心。

6．3小型游客中心：2A和A级旅游景区中年服务游客量小于30万(含)人次的游客中心。

7功能

7．1游客中心功能分为必备功能和指导功能。必备功能包括旅游咨询、基本游客服务和旅游管理；指

导功能包括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和其他游客服务。

7．2旅游景区游客中心应具备必备功能，可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引入指导功能。

8建筑物

8．1建筑规模

8．1．1 大型游客中心建筑面积应大于150 m2。

8．1．2 中型游客中心建筑面积不应少于100 m2。

8．1．3小型游客中心建筑面积不应少于6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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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建筑与景观

8．2．1

8．2．2

8．2．3

8．2．4

8．2．5

200m。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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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中心建筑可独立设置，也可与其他建筑合设，但应拥有独立的单元和出人口。

游客中心建筑应符合景区主题。

建筑外观(造型、色调、材质等)应突出地方特色，并与所在地域的自然和历史环境相协调。

游客中心建筑应有醒目的标识和名称，建筑物附近200 ITI范围宜设置游客中心的引导路标。

游客中心建筑不能与旅游星级厕所合设时，两处建筑之间应有明确的路标指示，距离不宜超过

总平面设计应符合JGJ 50 2001的规定。

8．3内部空间

8．3．1游客中心

游客中心应包括服务区、办公区和附属区。

8．3．2服务区

8．3．2．1

厕所。

8．3．2．2

8．3．2．3

服务区应包括咨询处、临时休息处、展示宣传栏和信息查询设备、书籍和纪念品展示处及公共

服务区建筑面积不应少于游客中心建筑面积的60％。

公共厕所的设置标准，应符合GB／T 18973--2003中一星级厕所的规定。

8．3．3办公区

8．3．3．1办公区为工作人员办公、休息和资料储存提供相应的空间。

8．3．3．2办公区不对外开放，与服务区应相对分离，既有联系又互不干扰。

8．3．4附属区

附属区应包括室外铺装、绿地和室外设施。

9设施配备

9．1咨询设施

9．1．1应配备咨询台和咨询人员，提供景区的全景导览图、游程线路图、宣传资料和景区活动预告及景

区周边的交通图和游览图。

9．1．2游客中心应设置电脑触摸屏和影视设备，介绍景区资源、游览线路、游览活动、天气预报，并提供

网络服务，有条件的宜建立网上虚拟景区游览系统。

9．2展示宣传设施

9．2．1

9．2．2

文字。

9．2．3

文字。

9．2．4

应设置资料展示台、架，展示景区形象的资料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纪念品、科普环保书籍。

大型游客中心展示架不得少于4个，展示架所展示的资料应进行分类摆放，有明显的标志或

中小型游客中心展示架不得少于2个，展示架所展示的资料应进行分类摆放，有明显的标志或

设立主背景墙。在咨询台的背面墙上应设置所在旅游景区的照片或招贴画，并配合当地旅游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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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断更换。

9．2．5区域地图或旅游示意图，可置于室内显著位置或建筑物外墙，保持所展示的图件内容准确，查阅

方便。

9．2．6大型游客中心应设置循环播放影视资料设备，可置于室内显著位置或建筑物外墙。

9．3休息设施

9．3．1应设置游客休息区，面积及座椅数量适当，应能够满足高峰期游人的短暂休息需求。

9．3．2应注重休息区氛围的营造，与周边功能区要有缓冲或隔离，要求安静、视野开阔。室内应有适当

盆景、盆花或其他装饰品摆放。

9．3．3应提供饮水设施。

9．4特殊人群服务设施

应提供轮椅、婴儿车、拐杖等辅助代步工具或器械。

10服务

10．1咨询员

10．1．1 咨询员应热爱游客服务工作，责任心强，熟练掌握工作范围所要求的相关知识，熟练使用游客

中心的办公设备。

10．1．2大型游客中心应配备四名以上，并保证有三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岗进行旅游咨询工作，应提供普

通话、英语或当地方言等语言服务。

10．1．3中型游客中心应配备三名以上，并保证有二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岗进行旅游咨询工作，应提供普

通话语言服务。

10．1．4小型游客中心应配备二名以上，并保证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岗进行旅游咨询工作，应提供普通话

语言服务。

10．1．5咨询服务人员应做好游客中心的卫生清洁和维护工作。

10．1．6可建立相应机制，吸纳签约志愿者提供咨询服务。

10．2礼仪

10．2．1咨询服务人员应着装整齐、仪态端庄、举止文明，工作期间精神饱满，工作过程中用语清晰规

范，态度热情亲切。

10．2．2咨询服务人员在工作时间应统一着装，佩戴统一的徽标胸牌。

10．3培训

10．3．1应对咨询服务人员进行岗前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10．3．2根据工作的需要对咨询服务人员应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定期培训至少半年一次。

10．4服务内容

10．4．1 回答游客提出的有关旅行和旅游活动的问询。

10．4．2应游客要求提供有关旅行和旅游等方面的建议。

10．4．3为游客提供与旅行、游览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包括当地地图、导游图及景点介绍等。

10．4．4接受游客投诉并负责及时向相关部门转达。

10．4．5接受旅游救助请求并协助相关部门进行旅游紧急救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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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为游客提供反映旅游景区特色的纪念品和书籍。

10．5服务方式

10．5．1在游客中心当面接受来访者的咨询和提供相关服务。

'tO．5．2通过触摸屏、电脑等自助查询设备以及视频播放系统，提供相应的旅游信息。

10．5．3根据需要，可派咨询服务人员到旅游者活动的现场提供流动性面对面服务。

10．5．4咨询服务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制作简单易行且直观效果好的便条或示意图，方便旅游者。

10．5．5提供咨询电话，为游客提供本景区及周边地域的旅游咨询服务。

10．6服务语言

10．6．1汉语服务应使用普通话。根据地域特点，可提供当地方言的咨询服务。

10．6．2外语服务可使用英语提供咨询服务，也可根据当地客源的实际情况，提供其他外语语种的咨询

服务。

10．7服务时间

每天的开放时间应当根据旅游景区开放时问确定，在夜间专人值班管理，可以根据旅游季节的差异

或重大节庆活动延长或缩减服务时间，并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11环保和环卫

11．1环保

11．1．1应采用生态环保技术的材料和设备。

1 1．1．2宜考虑太阳能设备和循环净水设备。

11．1．3应提供垃圾回收袋，坚持垃圾分类。

11．2环境卫生

11．2．1游客中心室内外地面应无污水、无污物。

1 1．2．2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应无污垢、无剥落。

11．2．3室内气味应清新、无异昧，并设置禁烟标识。

12管理和制度

12．1管理机构

游客中心主管部门应对游客中心的运行进行管理和监督。

12．2管理办法

游客中心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对游客中心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管

理和业绩考核。

12．3服务规范

12．3．1游客中心主管部门应制订详细的服务规范和程序，便于检查和监督。

12．3．2咨询人员所提供的信息应做到准确无误并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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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游客中心及其工作人员不能代理任何个人或商业机构从事商业性活动。

12．4管理制度

12．4．1应制定值班负责人制度。

12．4．2应建立值班日志制度。

12．4．3应制定定期分析服务质量制度。

12．4．4应建立重要情况汇报制度。

12．5监督与检查

游客中心应接受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和游客的监督和检查。

13名称和标志

13．1中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为游客中心，英文名称为Tourist Centre。

13．2标志及构成要素

游客中心的图形标志采用国际通用的代表信息(information)的第一个字母i为符号要素的构成，

参见附录A。

13．3名称

13．3．1设置在旅游景区内部的游客中心，可直接命名“游客中心”。

13．3．2设置在旅游景区外部的游客中心，可用“××景区游客中心”的名称。

13．3．3旅游景区设置多处游客中心的，应以设置点的明显地标命名。

13．4标志的视觉识别系统

游客中心标志“i”见图A．1，标志的颜色应为CMYK(印刷四分色模式)：CO，M40，Y90，K0。

13．5标志的正反色应用

游客中心的标志可单独使用，其正色应用和反色应用见图A．2和图A．3。应用时应等比例放大或

缩小。

13．6组合应用

13．6．1 游客中心的标志、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可组合应用。

13．6．2中文名称的规范字体为黑体，英文名称的规范字体为Impact体。颜色应为CMYK(印刷四分

色模式)：CO，M40，Y90，K0。

13．6．3标志、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组合的示例见图A．4，引导路标示例见图A．5。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标志的视觉识别系统

A．1标志

游客中心的标志为信息(information)的宇首字母“i”．见困A 1

A 2标忘的正反色应用

游客中心标志的正色应用见图A 2t反色应用见图A 3

田A 3标志的反色应用

^3标志、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的组台应用

标志、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组合的示例见图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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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引导路标

引导路标的示例见图A 5

囤A 4组台应用

图A 5引导路标


